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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聯絡人：林逸筑
電　話：02-77367458
電子郵件：e-j389@mail.k12ea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8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49628B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0049628BA0C_ATTCH15.pdf、0049628BA0C_ATTCH5.pdf、

0049628BA0C_ATTCH6.odt、0049628BA0C_ATTCH7.odt、0049628BA0C_ATTCH8.
ods)

主旨：有關修正「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」細項

及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指標，本部前業於111年12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10173902A號函公告及於112年3月29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20034035A號修正公告在案；本次修正，本部業於112年4

月28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1120049628A號公告在案。

二、上開公告版經本部國教署於112年4月6日及4月7日召開

「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說明會」後，及

配合112年3月1日施行之幼兒教育及照顧法(以下簡稱幼照

法)修正相關子法規定，爰修正本評鑑指標細項(以下簡稱

細項)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細項2.1.2有關檢核幼兒園收費規定，為配合幼照法業於

112年3月1日施行及同法第43條修正有關教保服務機構之

收費項目、用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規定，及配合「教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屏東縣政府 1120501

*11217572400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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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用途」將於113年8月1日施行，爰

於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第3點增列前開規定及第4、5點酌

作文字修正。

(二)細項2.2.2有關檢核戶外固定式遊戲設施之規定，依兒童

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第9點規定，固定式遊戲場應每

月定期依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設施檢

查工作，不限設置於戶外者，衡酌前開法規規定及為使

評鑑範圍更具效益，爰刪除評鑑細項有關「戶外」之文

字，俾擴大檢核範圍。

(三)細項3.3.1有關檢核照度測定方式之規定，該測定方式係

依據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5065（照度測定法）規定，

為使檢核方式更加明確，爰於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第2點

第2款補充說明照度之測定方式，俾使評鑑委員實施評鑑

時有更明確之依循。

(四)細項5.1.1有關檢核餐點表之規定，為配合幼照法於112

年3月1日施行及同法第12條第2項修正有關幼兒園應依中

央主管機關所定幼兒園餐點食物內容及營養基準、中央

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之規定，

爰修正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第4點有關各類別所含食物內

容之相關依據。

(五)細項6.2.1有關檢核室外活動空間所設置欄杆之規定，原

評鑑細項文字「設置於二樓或三樓（直上方無頂蓋之平

臺）之室外活動空間」無「露臺」之文字，為使該評鑑

細項之檢核範圍內容更臻明確，爰增修該評鑑細項「露

臺」之文字。

3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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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細項6.3.1有關檢核緊急事件處理機制之規定，為配合本

部112年2月27日修正發布教保服務機構不適任人員認定

通報資訊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違法事件通報辦法及同辦

法第9條有關知悉緊急事件應填具通報表並作通報之規

定，衡酌前開法規規定及為使檢核資料更具效益，爰於

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第3點補充說明抽查通報紀錄之方

式。

三、檢附修正後「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」公

告(含附件)影本、自評表、檢核表及基礎評鑑報告格式電

子檔各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副本：

02


